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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88        证券简称：虹软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11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度（％）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67,025.44 53,164.85 53,164.85 26.07 

营业利润 10,813.80 6,490.84 6,490.84 66.60 

利润总额 10,818.37 6,497.21 6,497.21 66.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61.51 5,782.33 5,779.73 54.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06.58 681.52 678.92 92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14 0.14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2.26% 2.26% 
增加 1.16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312,043.47 298,960.33 298,267.41 4.3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67,373.36 257,902.28 257,917.70 3.67 

股 本 40,600.00 40,600.00 40,60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 
6.66 6.43 6.43 3.58 

注：1、本报告期初数（调整前）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追溯调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的要求，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

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内容。 

3、本报告期、本报告期末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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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7,025.44 万元，同比增长 26.07%；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61.51万元，同比增长 54.9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06.58万元，同比增长 928.08%。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312,043.47 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 4.3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267,373.36 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 3.67%。 

报告期主要影响经营业绩的因素： 

1、2023年，消费者市场信心逐步恢复，公司移动智能终端视觉解决方案和

智能驾驶及其他 IoT 智能设备视觉解决方案收入双双上涨，推动公司整体业绩的

增长。（1）移动智能终端视觉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 58,129.02万元，同比增长

22.82%。一方面，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呈现初步的复苏迹象，公司下游客户对于手

机算法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公司为手机拍摄所提供的创新性全链路超域解决方

案正赢得更多客户的青睐与认可，基于智能超域融合（Turbo Fusion）创新技术

研发和推出的夜景、HDR、超分、人像、运动抓拍解决方案实现了量产落地并持

续出货。（2）智能驾驶及其他 IoT智能设备视觉解决方案实现营业收入 7,429.40

万元，同比增长 67.26%。随着公司智能汽车业务定点数量的增加及其相应的定

点产品量产交付，项目生命周期内对公司营业收入有积极贡献，预计后续将持续

为公司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2、公司本期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一定的银行理财收益和利息收

入；上期终止实施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应冲回股份支付费用。 

（二）变动幅度达 30%以上指标的说明 

1、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66.60%、66.51%、54.98%、

928.0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银行理财收益、利息收入增长。 

2、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 57.1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增长。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实际控制人 Hui Deng（邓晖）先生于 2019年 9月 25日出具承诺，

针对“Marc Chan、Lei Li 及其家庭基金诉讼事宜”，如发生任何纠纷（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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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诉讼、仲裁、索赔等）给公司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支付赔偿

款、律师费、诉讼费等）均由 Hui Deng（邓晖）先生独立承担。截至目前，该

案初审法院已开庭审理，尚未作出正式判决。公司对上述事项未计提预计负债，

后续将根据该案的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公告所载 202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可能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6日 


